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旗政府各有关部门，各有关企

事业单位：

经旗委十六届 77 次常委会和旗人民政府 2024 年第 3 次常务

会审议通过，现将《达拉特旗温暖工程“四个保障”项目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4 年 3 月 27 日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旗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精神，深刻把握

实施温暖工程对落实好自治区“两件大事”、推进全市“三个

四”工作任务和建设美丽“暖城”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城乡建

设管理提质增效，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坚决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补齐群众关切、社会关心的突

出民生短板，加快实施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工程，着力提升

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的安全化、智能化、高效化、便捷化、暖心化

管理服务水平，真正把温暖工程作为民生之要、务实之举、立城

之本，不断增强全旗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工作原则

——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把民生当作最大的政治，积极顺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实施温暖工程，不断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实际行动践行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坚持问题导向。时刻牢记“民生工作永远在路上”，以

加强“四个保障”为切入点和发力点，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难点痛点和堵

点卡点问题，真正用“暖城”之暖创造好、呵护好群众的幸福生

活。

——坚持协调推进。统筹把握好高质量发展与适度性投入的

关系，在落实“四个保障”过程中，贯彻好“比国家规定低的要

提上来，达到或超过的要建立稳定的自然增长机制”这一要求。

——坚持精准施策。根据居民居住等方面的差异，有针对性

地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管理工作，不断加强各类要素资源

的节约集约利用，确保将每一笔民生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花在实

用处。

二、工作目标

认真落实自治区和鄂尔多斯市温暖工程实施要求，利用 2 年

时间，全力打好供暖、供水、供电、供气工程质效提升攻坚战。

建设城区双热源，增加供热首站机组 2 台，新建一次供热管网 29.

9 公里，更新老旧供热一次管网 12.92 公里，改造换热站 50 座，

完成平房区集中供热改造 7765 户，实施基础设施和配套供热管网

改造小区 28 个、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小区 40个、平房区节能改造

460 户，完善智慧供热平台，改造 3个苏木镇移民小区供热管网 1

5.9 公里。新建城区配水管网 22.8 公里，实施 35 个平房区供水

管网改造和 2 处苏木镇水质提升工程，建设 5 座沿河标准化水

厂。改造亿利小区天然气管网 2.5 公里、新建昌达小区燃气管网

1.7 公里，为安隆等 15个小区接入天然气。巩固提升农村电网，



新建电力线路 950 公里、变压器 241 台，将领秀尚城等 6 个小区

临时用电改为正式用电，提升 18 个老旧小区供电设施。

三、重点任务

（一）供暖保障领域

1.提升整体供热能力。全面修编全旗城镇供热专项规划，统

筹谋划热源建设、管网布局、设施改造、智慧供热等项目，抓好

热电联产机组灵活性、节能、供热“三改联动”和应急调峰、备

用热源建设。（责任单位：旗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配合单

位：旗自然资源局、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补齐供热短板。抓好双热源建设，启用国能亿利热源，新

建供热一次管网 29.9 公里，实施规划控制区城郊接合部平房区集

中供暖改造 7765 户，切实提升热源保障能力。全面摸清供热管网

运行情况，更换运行 20年以上或经评估风险较大的一次供热管网

12.92 公里。对换热效率差、设施老旧的换热站进行升级改造，

改造换热站 50 座；推进住宅保温和供热设施改造，实施 24 个老

旧小区及配套供热管网建设、40 个小区节能改造和 4 个小区供热

管网更新工程，试点推进平房区节能改造 460 户。改造风水梁

镇、白泥井镇、吉格斯太镇 3 个移民小区供热管网 15.9 公里。

（责任单位：旗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配合单位：风水梁镇人

民政府、白泥井镇人民政府、吉格斯太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

处、旗自然资源局、旗生态环境分局、旗能源局、旗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3.加快改造升级。推进既有热源、热网、热力站和供热设施

自动化、职能化升级改造，对投诉多、反复投诉的用户加装室内

温度监测装置，实时监督用户室内温度，推动热用户室温实时采

集率达到 3%，强化对供热管网安全运行情况的在线监测、及时预

警和应急处置，精准实现全网供热平衡自动化，完善供热智慧控

制平台，提升智慧供热监管效率。（责任单位：旗住房保障综合

服务中心；配合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4.规范市场秩序。深化供热市场改革，对供热规模小、经营

不规范、抗风险能力弱等供热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推进重组整

合，鼓励国有企业出资或混改。对供热企业实行供热质量综合评

价管理，建立绿蓝红榜，对评价高的企业给予项目、资金支持，

对评价低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或退出市场。推动供热管理服务平

台监管全覆盖，实现对供热运行全过程监督。（责任单位：旗住

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配合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5.完善供热保障体系。加强民生供暖用煤保障，“暖心煤”

原则按照农牧民冬季用煤每户 2 吨/年标准给予保障，于每年 10

月 15 日前发放到户。强化电热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开通民生

供暖用煤绿色运输通道，做好对公益性机构、特困低保群体的供

热取暖政府财政保障。制定供热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供热期实现 24 小时应急备勤，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

治理和应急供热机制，按规定组建应急抢险队伍、配置应急设备

设施及物资，做到人员队伍、机具设备、技术方案、备品备件



“四到位”，不断提升供热领域应急保障水平。（责任单位：旗

能源局、旗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配合单位：各苏木镇人民政

府、各街道办事处、旗民政局）

6.加强管理服务。全面推行供热服务公示制、承诺制，在居

民小区显著位置公示供热单位名称、供热标准、服务电话等信

息，督促供热企业认真完善用户投诉受理、处置、回访等机制，

做到及时受理处置，确保维修服务人员培训管理，提高供热服务

质量和用户满意度。（责任单位：旗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配

合单位：各有关苏木镇、各街道办事处、旗政务服务局）

（二）供水保障领域

1.加强居民用水保障。抓好水源地建设，推进中心城区和城

镇饮用水水源规划、工程建设，对饮用水水资源实施统一监管；

强化水源地保护，对集中饮用水水源划定保护区，建立从源头到

水龙头的水质监测制度，实现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水质

检测全覆盖；完善水质检测结果共享、问题通报和舆情监测预警

机制，畅通群众监管举报渠道，扎实抓好舆情处置及问题整改工

作。（责任单位：旗水利局；配合单位：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旗卫生健康委员会、旗生态环境分局）

2.强化城镇供水保障。加快城镇供水老旧主管网及平房区老

旧管网更新改造，改造 22.8 公里供水主管网，提高供水设施抵抗

风险和安全运行能力，推进 35 个平房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保障

居民生产生活用水；稳步推进智慧供水管理系统建设，更新 7 万



户居民智能水表，实现智能化、精准化服务。（责任单位：旗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配合单位：各街道办事处、旗自然资源局、旗

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

3.全力保障农村牧区饮水安全。推进昭君镇、树林召镇、展

旦召苏木、恩格贝镇、吉格斯太镇 5 座标准化水厂建设，保障 49

200 名农牧民正常饮水；实施吉格斯太镇沟心村、梁家圪堵村及

昭君镇柴登嘎查、巴音嘎查水质提升工程，通过置换水源等方式

解决 2337 名农牧民饮用水氟砷超标问题。（责任单位：旗水利

局；配合单位：树林召镇人民政府、展旦召苏木人民政府、昭君

镇人民政府、恩格贝镇人民政府、吉格斯太镇人民政府、旗自然

资源局、旗生态环境分局）

4.提升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推进节水型社会、节水型机关、

节水型单位、节水型企业创建，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节水型

机关、单位比例达到 70%以上。广泛开展水资源节约保护宣传活

动，推进节水宣讲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

营造依法用水、节约用水的浓厚氛围，全面提升全社会节水意

识。（责任单位：旗水利局；配合单位：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旗工信和科技局、旗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旗乡村振兴统筹发展中

心）

（三）供电保障领域

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新建电力线路 950 公里、变压

器 241 台。全面梳理排查城区电网薄弱环节，积极争取资金加快



城网更新增容。提升改造 18 个老旧小区供电设施，将领秀尚城等

6 个小区临时用电改为正式用电，保障居民用电安全。强化电网

应急防范和处置能力，开展低温冰雪等极端天气下电网抵御能力

评估，多部门联动开展事故演练，有效提高电网突发事件处置及

响应能力。（责任单位：达拉特供电公司；配合单位：各苏木镇

人民政府、旗林业和草原局、旗应急管理局、旗工信和科技局、

旗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

（四）供气保障领域

1.加强储气能力建设。将城镇燃气企业的储气任务纳入专项

规划，合理布局建设与用气量匹配的储气设施，建立健全政企有

机结合、互补联动的储备体系。坚持已建成的储气设施应储尽

储，保障供暖季节特别是高峰保供需要。（责任单位：旗能源

局；配合单位：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结合城市更新行动，稳步推进住宅小区燃气管网更新改造

和天然气接入工作，完成亿利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为安隆小区等

15个小区接入天然气，实施昌达小区天然气管网工程。（责任单

位：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配合单位：各街道办事处、旗应急管

理局、旗消防救援大队）

3.加强市场主体监管。大力整顿燃气具及燃气配件销售市

场，积极采取部门联合执法等方式，形成监管合力。聚焦“问题

气”“问题瓶”“问题阀”“问题软管”“问题管网”“问题环

境”，保持整治高压态势，确保风险隐患动态清零，适时开展



“回头看”，确保隐患整改“清仓见底”，实现闭环管理。针对

生产经营“问题气”和问题燃气具、违规从事燃气工程、安全管

理弄虚作假行为，坚决采取停产整顿、关闭取缔、顶格处罚和

“一案双罚”等措施，重拳打非治违。（责任单位：旗市场监督

管理局；配合单位：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旗应急管理局、旗消

防救援大队）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主体责任。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实施温暖工程的重要意义，各司其职、强

化联动配合，认真落实建设要求，建立工作台账，细化责任分

工，高效推进工程实施。

（二）强化工程管理，提高施工质效。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标准，规范前期手续办理、工程安装及维

护等程序，将每项温暖工程打造成民心工程、惠民工程和群众放

心工程。

（三）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各有关部门要做好宣

传引导，提高相关民生政策、知识的普及度和知晓率，最大限度

争取群众的理解、认可和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畅通全社会

监督举报渠道，确保群众的困难和诉求及时发现、妥善解决。

附件：1.达拉特旗温暖工程“四个保障”专项工作组

2.达拉特旗温暖工程“四个保障”项目清单


